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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近年来，一些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民族关系“去政治化”的观

点，特别是主张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坚定不

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就需要澄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

说等观点，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

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理论主干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的完整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最根

本的有两个方面（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民族，如何促进民族发展；什么是民族问题，如何解决民

族问题或如何协调民族关系。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主张者的政治臆断  

  2010年1月18日至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毫不动摇

地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

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

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胡锦涛是把“有利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四个重要标准之一提出的。 

  2010年5月17日至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第四部分“加强各族

人民大团结，进一步做好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中指出：“要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导

向，从有利于提高各族群众物质文化水平、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出发，完善和落实招生、就业

等政策，依法保护各族群众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劳动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促进各族群众互相学

习、互相交流、和谐相处。”胡锦涛是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要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

进步的政策导向中的“两个有利于”之一提出的。 

  正确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可

以看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完全是他们的主观政治臆断。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必然延续 

  我们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决民族问题的发展历史中看

到，也可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中看到：对客观存在的民族的认识——民族理

论，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性主张、根本性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性

原则，又必然导出实际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方针，这些根本性方针又必然会导出各种政策措施。如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提出的 “民族是与土地无关的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定义——民族理论，导出了民

族问题就是文化问题，导致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政治革命和武



装斗争。 

  近年来，我国民族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也是按着这个逻辑顺序发展的。理论：以族

群替代民族（族群是文化共同体）——纲领性原则：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文化化”——“第

二代民族政策”：根本方针是促进民族交融一体；政策措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促进

民族交融一体。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以西方的民族国家论说为模板，以美国等“熔炉模式”为途径手段，全

面否定党和国家现行民族政策之说，是违背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原则之说，是违背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之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认为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而不是民族融合的时期，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多，但民族特

点、差异和差距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强调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将始终存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而不是“民族交融一体”、“推进中华一体化”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思想指

导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淡化民族意识、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推进中

华民族一体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的体现。中国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体系，最核心的有四个方面：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民

族平等是基本前提（基石），是总原则之一；民族团结是基本手段（主线），是总原则之一；民族区

域自治是基本形式（制度），是根本制度；民族发展繁荣是基本宗旨（目标），是根本途径。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各民族真正的平等”的民族政策核心原则 

  民族平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原则之一。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

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到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时都强调“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强调“真正的民族平

等”的含义在于：一是强调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

族歧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为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平等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二是强调我国

的民族平等政策是“真正实行”的。“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

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三是强调把真正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立足点。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不仅是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而且把帮助少数民

族发展经济文化作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各民族真正

的平等。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立意于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其核心原则是“促进民族交融一

体”，实质上是搞所谓的“民族融合” (实际上是民族同化)。因此，违背了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的核

心原则——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各民族繁荣”的民族政策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是使各民族发展繁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

章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

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国家

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我国民族政策中的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关于少数

民族发展的政策的核心是“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并把这看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

“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周恩来在1957年8月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

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

的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

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

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 

  邓小平在1987年6月29日指出，“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帮助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江泽民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创造条

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1999年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并进一步指出“这是

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胡锦

涛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把它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主题。 

  但是，“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主张“各民族交融一体”，实际上阻断了各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发

展繁荣的过程，各民族将被“民族融合”。这是违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根本立场的主张。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违背了“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基本精神 

  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基本制度，也是我国的三大民主政治制

度之一。“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贯思想，也是民族政策的基

本精神之一。毛泽东在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认真在各少数民

族中工作，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周恩来在1957年8月青岛

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实行真正的自治”。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

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

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 

  我们党和国家强调，“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在于：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不是

形式上、表面上，而是实质上、实际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法制建设，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法定的自治权。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必

须强调经济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实在在地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使少数

民族真正发展起来。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必须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切实保障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自主管理和安

排本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从数量、结

构、素质上都过硬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需要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发

挥主观能动性，按照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总结经验，制定出适合于本地区

少数民族情况的政策、制度，真正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各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提出处理民族问题要“非政治化”，并以行政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的名义来

肢解面积大的民族自治区。这实际上是要削弱、虚化、取消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主张违背了党和国家

民族政策中的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聚居的少数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背离了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 

  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是这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策等的最基本的前提。符合中国基本

国情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行之有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背离了宪法确认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多民族是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和国，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由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民族的代表组成。我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的社会

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民族理

论，实行民族平等，不搞民族同化。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民族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

时期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融合的时期，更不是民族同化的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

问题将长期存在。这些都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关联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不顾我国的基本国情，不顾民族发展的规律，企图超阶段地实现“民族融

合”，这是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的反映。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背离了中央确认的“两个共同”民族工作主题的基本实践 

  在2005年5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两个共同”理论的

科学内涵：“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

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

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有坚实基础。”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有了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党对解决新世纪新阶

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回答。近十年来，我国民族工作在这个主题指引下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代民族政策” 说背离了新世纪新阶段正在进行的“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基本实践，违背

了“两个共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如果没有各自发展繁荣的

机会，只有现阶段就被“民族融合”的命运，怎么能共同团结奋斗呢？！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事实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这是由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决

定的。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民族问

题将始终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

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

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客观反映。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努

力。这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民族差别将长期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存在

的先决条件，也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

存在，国际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还会影响民族问题，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这又是民族问题长

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民族隔阂的完全消除需要较长的时间。要消除资产

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需要做长

期的、持久的、细致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这又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全面地、准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特点和

规律的关键一环。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不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民族差距长期存在的事实，

不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事实，提出“民族交融一体”的“民族融合”，是脱离中

国现实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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